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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江跃

中 通讯员 姚彦静 王晓
丹）普陀区检察院近日召

开“严惩电信网络诈骗 加
强网络安全治理”新闻发

布会，向媒体介绍该院
2021 年电信网络诈骗类

案件办理情况，并通过几

起典型案例，介绍了隐藏
在电信网络诈骗背后的上

下游产业链。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

骗运作模式日趋专业化、
集团化，犯罪分工逐渐精

细化，活动地域呈现跨境
化，逐渐形成上下游环节

勾连配合的完整链条。同
时催生了大量为犯罪分子

实施诈骗提供帮助和支持
的黑灰产业链，并以此获

利的下游犯罪行为。其中
包括为诈骗集团提供搭建

虚假平台需要的技术支
持、协助转账洗钱、提供资

金账户需要的银行账户信
息等。作为电信网络诈骗

的重要一环，这些犯罪行
为使得电信网络诈骗更加

隐蔽，给案件侦破增加了
难度。

普陀区检察院办理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主要呈

现三个特点：一是罪名集中，主

要包括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等。二是下游犯罪案件数量
同比增长。三是犯罪主体呈现

年轻化趋势。由于下游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入罪门槛较低，从犯
罪主体的年龄来看，多为 90、00

后群体。值得注意的是，电信诈
骗犯罪上下游紧密关联、相互协

作，但因上游犯罪较为隐蔽，下

游犯罪主体遍布全国

各地，增加案件侦办
难度，全链条打击难

度大。
电信网络诈骗已

经实现全链条“产业
化”，上下游的各个环

节均有专业的“产业

链”。电信诈骗的上游
即电信诈骗团伙，呈

现跨境化、集团化和
产业化的特点。团伙

一般驻扎在境外，组
织严密、分工明确。团

伙成员定期接受公司
话术培训，从非法渠

道获取被害人信息
后，使用公司分配的

虚假电话卡，采用“情
感需求”“冒充公检

法”“网络刷单”“网络
借贷”等方式，根据不

同被害人的特点有针
对性地在社交平台上

扮演不同角色。通常
以成功人士、专业老

师等虚假身份接近被
害人，引诱其注册可

以后台操控的投资平
台或赌博网站，进而

诈骗钱款。
对电信诈骗案件，普陀区检

察院充分发挥捕诉一体化优势，
强化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组

成专班，统一证据认定和法律适
用标准，严把案件质量关、量刑平

衡关。同时，注重对重点人群的普
法宣传。一方面针对易受骗群体，

通过社区宣讲、电台直播等方式

开展针对性反电诈宣传工作；另
一方面赴高校开展普法教育，以

案说法，加强引导端正择业观，避
免在校生或者刚走上社会的大学

生误入电诈犯罪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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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对关系紧张的母子来

找我。“我现在不知道该拿儿子怎么
办。” 肖女士看到我就开门见山，情

绪焦虑。

肖女士和丈夫陈先生的老家在

浙江黄岩，儿子3岁那年，一家人来
到上海，在市中心开了家杂货铺，并

在旁摆了个报摊。虽是小本经营，但

每月收入维持家庭开支还是绰绰有
余。儿子小陈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

但因为户口不在上海，为了考试，肖
女士就让丈夫陪儿子回老家上学，

她独自一人留在上海。 小陈在新的
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就不想继续读

了，还常与同学吵架，第二学期还没
结束， 便瞒着父母偷偷从浙江逃回

上海。回沪后，小陈怕被父母责骂，

也没有回家。接到学校通知，家人焦

急万分到处寻找，直到第三天晚上，

小陈才打电话给父母报平安。

我问小陈回上海的原因， 他告
诉我，母亲平时强势，要他干什么，

就得服从。 当时小陈不同意去浙江
读书，是母亲找借口把他“骗”去的，

不管小陈怎么恳求， 就是不肯让他
回上海。小陈到浙江不会说当地话，

和同学格格不入无法沟通。 这次被

同学冤枉偷东西， 而老师在没有查
清楚的情况下，就当众批评了小陈，

这让小陈自尊心受到伤害， 便选择
“逃回”上海。

对母亲的反感不但让小陈无心
读书， 还影响到了他和其他亲戚的

关系。小陈为了避开母亲，曾经躲到

姑妈家住了几天。一天，小陈偶然得

知姑妈将他的行踪告诉了母亲，心
里很不高兴，趁着姑妈一家外出，偷

偷拿走姑妈1万元钱便离开了。当母
亲再一次找到他时，1万元钱只剩下

了6800元。 钱被小陈拿去买手机送
给朋友了。这自然少不了一顿恶打，

小陈于是选择离家出走。为了生存，

他找到一家理发店，在那里打工，包
吃包住。有了吃饭钱，小陈再也不肯

回家，还学会了吸烟。焦急万分的母
亲只得带着小陈来找我， 让我劝劝

这个儿子。

我认为， 小陈今天所养成的性

格与母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有直

接关系。孩子正处于青春逆反期，家

长如果不讲究教育方法， 一味棍棒
加辱骂，往往适得其反。其实小陈本

质不坏，是父母一直居高临下，对孩
子不尊重，与孩子平等的沟通太少，

孩子因为得不到父母信任， 逆反心
理日益膨胀。 起初肖女士对我的批

评并不接受， 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儿子好。我告诉她，也许她
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关键是心态和

方法错了，错在不尊重孩子，不信任
孩子，不懂得聆听，以为孩子说的都

是谎话。家长要耐心听孩子解释，不
要动不动就打。孩子也有自尊心，尤

其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会更强烈。

将自己的希望强行加在孩子身上那

不是爱，而是精神枷锁。

我劝小陈要继续读书， 一是适

龄未成年人要接受义务教育； 二是
不能因为父母而放弃自己， 要端正

态度。同时，也批评他不能觉得自己
全对， 像抽烟这种坏习惯一旦养成

就很难改，尤其是偷姑妈家的钱，这

是犯法的， 不要以为偷自己人不算
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姑妈报

警，那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处罚，看到
小陈不住地点头，我很释然。

小陈对母亲也不再像起初那样
针锋相对， 他主动上前拥抱了母亲，

两人牵手离开。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
影， 我想这对母子的情况对所有父

母、子女以及学校都是一个警示，父
母与子女要互相尊重，多加沟通。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表哥”流窜多地浴室
暴力拉门专偷名表

关系紧张的母子俩

    现在的男孩女孩都比较爱美，

稍微对自己脸上哪个地方不满意
就要“动动刀子”美容，小林（化

名）也不例外。为了追求眼形的完
美，小林选择了一家医疗机构接

受医疗美容。幸运的是，手术很成
功，手术恢复期后医疗机构为她

拍照留存。

几个月后，小林在朋友圈无意
中发现，自己整容前后对比图居然

多次出现在了这家医疗机构的微
信公众号上。整容机构不仅盗取她

的照片，还添加了整容宣传。小林

大惊———天呐，整容机构竟然拿自

己的照片做广告！
而且，被用在微信公众号上的

所有照片均没有做马赛克遮挡，小
林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她与整容

机构协商，要求下架广告、删除照
片，并赔礼道歉、给予赔偿。此后，

整容机构删除了相关微信广告，但

是拒绝赔偿任何费用。小林遂向法
院提起肖像权纠纷诉讼，要求整容

机构赔偿其精神损失费 3000 元。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案涉侵害行为

造成的危害程度，支持了小林的诉

讼请求。

那么，《民法典》对肖像权有
什么规定呢？《民法典》第 1018条

说：每一个自然人的肖像权都受
法律的保护；第 1019 条说，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因此，一旦我们的肖像权被侵
犯，便有权依据《民法典》第 995

条的规定，通过请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此外，相比较《民法典》生效之前

的法律规定，《民法典》删除了“以
营利为目的”这一要素，避免了肖

像权保护范围的不当缩小，为肖
像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提供了清晰

指引。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自媒

体、AI技术等技术应用，肖像的制

作、使用、公开更加普遍。实际上，
不仅是“名人”的肖像权受到法律

保护，每个普通人的肖像权同样受
法律保护。在上述案件中，小林发

现自己的照片被盗用后，迅速采取

有效措施，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合法

权益。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当树
立尊重他人肖像权的意识，充分认

识到侵害肖像权的法律风险。即便
善意使用他人肖像时，也应当取得

肖像权人的同意或者与肖像权人
签署相关协议，并留存相应证据。

当个人遇到侵害肖像权行为时，也

要敢于、善于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
权，毕竟，《民法典》就是我们的坚

强后盾！
李向农 （市人大代表、上海

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主任）

整理 姚丽萍整容照片“被广告”，侵权！阿拉身边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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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张嘉煜

记者 孙云）近日，松江警方抓获一
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堪称“表哥”的男

子关某长期混迹于各地的浴场，以暴
力拉门方式，专偷柜内的高档手表。

在被抓捕时，身上就有 5块名表。
案发当日傍晚，松江区佘山镇

一家浴场发生盗窃案。报警人刘先

生称自己一块价值约 3万元的名牌
手表在更衣箱内被盗。民警调阅案

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男子
关某形迹可疑，他不仅有盗窃的前

科，且恰在案发仅 4小时后就离开
了上海。

经调查，民警发现被盗手表已

经被卖给了江苏的一家

手表回收店，遂赶赴上
址找到店铺老板苏某表

明来意。据其回忆，案发
当晚，他确实以 7000 元

的价格收购了一块名牌
手表，在得知此表是赃

物后，他表示愿意配合警

方退赃。
松江警方连日开展调查后，于

10月 15日将犯罪嫌疑人关某抓获，
并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另外 5 块手

表。经过连夜审讯深挖，犯罪嫌疑人
关某对在佘山镇该浴场内使用暴力

手段破坏门锁盗窃刘先生手表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他曾在

山东潍坊以及江苏南京等处的多个
浴室以同样手法窃得手表的犯罪行

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关某已被松江
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 （通讯员 马超 记者

袁玮）“没想到案子还没在法院立
案，我们就拿到钱了！”10月 26日，

徐汇法院联合上海市互联网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的首批 4 起案件办

结。该互联网调委会于今年 9月成
立，专门化解涉互联网知识产权侵

权纠纷、电商平台消费纠纷等领域

高发案件，这 4起案件是该组织首
批调解成功的案件，也是徐汇区调

解前置线上工作开展以来首批调解
成功的案件。

4起纠纷是摄影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件。原告是北京某图

片公司，拥有该 4幅摄影作品的著

作权，被告上海某健康管理咨询公司

在其管理的不同公众号上未经原告
允许发布了包含原告 4幅摄影作品

的推文。原告发现后，通过上海法院
12368网上立案平台诉至徐汇法院。

10月 14日，立案庭工作人员根
据调解前置试点工作相关规定将案

件发送至区司法局智慧调解平台。
10月 21日，平台将案件发送至上海

市互联网人民调解委员会（徐汇工作
室），调解员刘巍嵩当天接到案件后

立即开始调解。他认为案件事实清
楚，标的额不大，且双方都有代理律

师，具备良好的调解基础。他摸清双
方有调解意愿，便给出了调解方案。

当天下午双方在调解员主持下达成

口头调解协议。10月 25日，刘巍嵩
制作人民调解协议发送给双方。被告

根据协议于 10月 26日一次性支付
原告和解款 3000元。随后，原告向法

院提交撤回网上立案的申请。
调解员刘巍嵩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某律师事务所主任，主要办理涉

互联网侵权案件：“如果这批案件进
入司法程序，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时

间。双方当事人为了数千元标的反
复跑法院，耗费大量精力，也消耗司

法资源。调解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
化解群众矛盾，让每一起案件都能

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

“调解前置”助力矛盾化解再提速
徐汇法院联合市互联网人民调解委员会办结首批案件

孙绍波 画


